114學年度第2學期企管系系內獎學金公告

葉張秀琴全人獎學金
1. 申請資格條件(下列第一點為必要條件)：
   (1) 淡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在學學生。
   (2) 經濟不利、品行優良，或熱心服務且努力向學者(能檢具相關文件證明者優先)。
   (3) 前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70分(含)以上者。
2. 獎助金額：每名新台幣5,000元。
3. 獎助名額：每學期2名，本獎學金未繳系學會會費者不得申請。
4. 申請者須檢附下列文件：
   (1) 填具申請表並提供照片。
   (2) 學期成績證明書。
   (3) 個人自傳(如個人/家庭簡述、申請動機、各項表現等)。
5. 該獎學金依當年募款金額，獎助金額與名額酌予調整。

葉欽明博士獎學金
1. 申請資格條件：
   (1) 經濟不利、品行優良，或熱心服務且努力向學者(能檢具相關文件證明者優先)。
   (2) 前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70分(含)以上者。
2. 獎助金額：每名新台幣5,000元。
3. 獎助名額：每學期2名。
4. 申請獎學金合格人數由淡江大學企管系張雍昇教授，經面談、評估申請人綜整各項表現
   條件後決定。
5.申請者須檢附下列文件：
   (1) 填具申請表並提供照片。
   (2) 學期成績證明書。
   (3) 個人自傳(如個人/家庭簡述、申請動機、各項表現等)。
6. 該獎學金依當年募款金額，獎助金額與名額酌予調整。


大眾教育基金會低收入戶獎學金
1. 申請資格條件：本獎學金以支助企管系低收入家庭之學生為宗旨，申請者需符合下述
   條件： 
   (1) 能檢具低收入家庭等相關證明文件者。
   (2) 填具申請單檢附：A.家庭生活狀況 B.學年成績單。
   (3) 獲本獎學金者，不得同時領有系上其他獎助學金。
   (4) 獲本獎學金者應於受邀時，參與並協助大眾教育基金會舉辦之公益活動。
2. 獎助金額：每名新台幣10,000元。
3. 獎助名額：名額每學期以15名，惟得視情況機動調整之。
4. 申請獎學金合格人數總額超過規定名額時，依申請人學業成績高低決定優先順序，學
   業成績相同時，再依操行成績高低決定；學業、操行成績皆同時，則委由淡江大學企
   管系洪英正教授代決之。

林麗玉勤學獎學金
1. 設立宗旨：為獎勵淡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勤學認真的學生，特設置「勤學獎學金」。
2. 獎助金額：每名新台幣5,000元。
3. 獎助名額：每學期2名。
4. 申請資格條件：
   (1) 淡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大學部在學學生。
   (2) 家境清寒、品行優良、熱心服務且努力學習者(能檢具相關文件證明者優先)。
   (3) 前學期學業總平均85(含)分，操行成績85(含)分以上者。
   (4) 獲本獎學金者，不得同時領有系上其他獎助學金。
5. 申請者須檢附下列文件：
   (1) 填具申請表並提供個人自傳(含勤學事蹟、或特殊才藝或各項得獎紀錄)。
   (2) 學期成績證明書。
   (3) 郵局存簿影本。
6. 申請獎學金合格人數總額超過規定名額時，依申請人學業成績高低決定優先順序，學
   業成績相同時，再依操行成績高低決定；學業、操行成績皆同時，則委由淡江大學企
   管系吳坤山教授代決之。
☆使用申請書：林麗玉勤學獎學金申請書


巨東企業獎學金
1. 設立宗旨：為鼓勵淡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勤奮向學、經濟不利，或為系上貢獻己力爭取榮譽之學生，期許未來能有更卓越表現，進而回饋母系、學校及社會，特設置「巨東企業獎學金」。
2. 獎助金額：每名新台幣5,000元。
3. 獎助名額：每學期2名。
4. 申請資格條件：
   (1) 經濟不利、品行優良，或熱心服務且努力向學者(能檢具相關文件證明者優先)。
   (2) 前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70分(含)以上者。
5. 申請者須檢附下列文件：
   (1) 填具申請表並提供照片。
   (2) 學期成績證明書。
   (3) 個人自傳(如個人/家庭簡述、申請動機、各項表現等)。
6. 申請獎學金合格人數由淡江大學企管系張雍昇教授，經面談、評估申請人之綜整各項表現條件後決定。
7. 該獎學金依當年募款金額，獎助金額與名額酌予調整。

德謙居張剛遠先生紀念獎學金
1. 設立宗旨：為鼓勵我國原住民學生及身障弱勢學生學習回饋，特設置「德謙居張剛遠
   先生紀念獎學金」。
2. 申請資格條件：淡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原住民(含高山族、平埔族)或身障(含視障、聽
   障)在學學生為原則。
3. 獎助金額：每名新台幣10,000元。
4. 獎助名額：每學期合計10名。
5. 基本條件：
   (1) 家境清寒、品行優良、熱心服務且力求上進者。
   (2) 前學期學業總平均60(含)分，操行成績80(含)分以上者。
   (3) 獲本獎學金者需繳交學習回饋報告，例如：紀錄協助偏遠部落學童學習才藝、語
       言、樂器、各項團康活動之心得、或撰寫兩篇有關協助各部落族民重建推廣(災區
       優先)、或協助弱勢族群爭取合理資源之相關報導(需親筆書寫)。
6. 申請者須檢附下列文件：
   (1) 檢具蓋有原住民(山地或平地)、或身障戳記之戶口名簿影本。
   (2) 填具申請書載明家庭狀況並提供個人自傳(含特殊才藝或各項得獎紀錄)。
   (3) 學期成績證明書。
   (4) 描述申請人所處部落、或弱勢團體現況。
   (5) 郵局存簿影本。
7. 申請獎學金合格人數總額超過規定名額時，優先考量家庭清寒程度，後再依申請人學
   業成績高低決定優先順序，學業成績相同時，再依操行成績高低決定；學業、操行成
   績皆同時，則委由淡江大學企管系吳坤山教授代決之。
備註：本獎學金不受已領其他獎學金之限制。
吳東洲先生紀念獎學金
1. 設立宗旨：為鼓勵吳姓宗親學生就學生活補助，特設置「吳東洲先生紀念獎學金」。
2. 申請資格條件：
   (1) 淡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吳姓宗親在學學生為原則。
   (2) 前學期學業總平均80(含)分，操行成績80(含)分以上者。
   (3) 獲本獎學金者，不得同時領有系上其他獎助學金。
3. 獎助金額：每名新台幣5,000元。
4. 獎助名額：每學期共2名。
5. 申請者須檢附下列文件：
   (1) 填具申請表。
   (2) 檢具學期成績證明書。
6. 申請獎學金合格人數總額超過規定名額時，優先考量設籍在淡水地區之吳姓宗親在學
   學生，後再依申請人學業成績高低決定優先順序，學業成績相同時，再依操行成績高
   低決定；學業、操行成績皆同時，則委由淡江大學企管系吳坤山教授代決之。

中華民國淡江大學企管系所校友會自強獎助學金
1. 設立宗旨：為鼓勵母校企業管理學系在校經濟不利同學，能專心學習，設置本獎學金。
2. 申請資格條件：
   (1) 經濟不利，能檢具相關文件證明者優先。
   (2) 前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80分(含)，操行成績80分(含)以上者。
   (3) 獲本獎學金者，不得同時領有系上其他獎助學金。
3. 獎助金額：每名新台幣10,000元。
4. 獎助名額：每學期共2名。
5. 申請者須檢附下列文件：
   (1) 填具申請表並提供照片。
   (2) 學期成績證明書。
   (3) 個人自傳(如個人/家庭簡述、申請動機、各項表現等)。
6. 該獎學金依當年募款金額，獎助金額與名額酌予調整。


鴻鵠勵學獎學金
1. 設立宗旨：為鼓勵淡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勤奮向學、經濟不利，或為系上貢獻己力爭取榮譽之學生，期許未來能有更卓越表現，進而回饋母系、學校及社會，特設置「鴻鵠勵學獎學金」。
2. 申請資格條件：
   (1) 經濟不利、品行優良、熱心服務且努力向學者(能檢具相關文件證明者優先)。
   (2) 前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70分(含)以上者。
3. 獎助金額：每名新台幣10,000元。
4. 獎助名額：每學期3名。
5. ☆獲本獎學金者，日後需參與並協助企管系所友會舉辦之活動。
6. 申請者須檢附下列文件：
   (1) 填具申請表並提供照片。
   (2) 學期成績證明書。
   (3) 個人自傳(如個人/家庭簡述、申請動機、各項表現等)。
7. 申請獎學金合格人數由淡江大學企管系張雍昇教授，經面談、評估申請人之綜整各項表現條件後決定。
8. 該獎學金依當年募款金額，獎助金額與名額酌予調整。

麗德群英獎學金
1. 設立宗旨：為鼓勵淡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勤奮向學、經濟不利，或為系上貢獻己力爭取榮譽之學生，期許未來能有更卓越表現，進而回饋母系、學校及社會，特設置「麗德群英獎學金」。
2. 申請資格條件： 
   (1) 經濟不利、品行優良、熱心服務且努力向學者(能檢具相關文件證明者優先)。
   (2) 前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70分(含)以上者。
3. 獎助金額：每名新台幣5,000元。
4. 獎助名額：每學期8名。
5. 申請者須檢附下列文件：
   (1) 填具申請表並提供照片。
   (2) 學期成績證明書。
   (3) 個人自傳(如個人/家庭簡述、申請動機、各項表現等)。
6. 申請獎學金合格人數由淡江大學企管系張雍昇教授，經面談、評估申請人之綜整各項表現條件後決定。
7. 該獎學金依當年募款金額，獎助金額與名額酌予調整。


培妤新智獎學金
1. 設立宗旨：為鼓勵淡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學生，積極參與學術活動競賽、爭取學術榮譽之學生，期許未來能有更卓越表現，進而回饋母系、學校及社會，特設置「培妤新智獎學金」。
2. 申請資格條件： 
   (1) 致力於學術論文發表、各類競賽活動、經濟不利，對系上熱心服務者(能檢具相關文
      件證明者優先)。
   (2) 前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70分(含)以上者。
3. 獎助金額：每名新台幣5,000元。
4. 獎助名額：每學期5名。
5. 申請者須檢附下列文件：
   (1) 填具申請表並提供照片。
   (2) 學期成績證明書。
   (3) 個人自傳(如個人/家庭簡述、申請動機、各項表現等)。
6. 申請獎學金合格人數由淡江大學企管系張雍昇教授，經面談、評估申請人之綜整各項表
   現條件後決定。
7. 該獎學金依當年募款金額，獎助金額與名額酌予調整。

同舟共濟獎學金
1. 設立宗旨：為鼓勵淡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勤奮向學、經濟不利，或為系上貢獻己力爭取榮譽之學生，期許未來能有更卓越表現，進而回饋母系、學校及社會，特設置「同舟共濟獎學金」。
2. 申請資格條件： 
   (1) 經濟不利、品行優良，或熱心服務且努力向學者(能檢具相關文件證明者優先，如參
      與志工活動…等)。
   (2) 前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70分(含)以上者。
3. 獎助金額：每名新台幣10,000元。
4. 獎助名額：每學期5名。
5. 申請者須檢附下列文件：
   (1) 填具申請表並提供照片。
   (2) 學期成績證明書。
   (3) 個人自傳(如個人/家庭簡述、申請動機、各項表現等)。
6. 申請獎學金合格人數由淡江大學企管系張雍昇教授，經面談、評估申請人之綜整各項表
   現條件後決定。
7. 該獎學金依當年募款金額，獎助金額與名額酌予調整。


培德育才獎學金
1. 設立宗旨：為鼓勵淡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勤奮向學、經濟不利，或為系上貢獻己力爭取榮譽之學生，期許未來能有更卓越表現，進而回饋母系、學校及社會，特設置「培德育才獎學金」。
2. 申請資格條件： 
   (1) 經濟不利、品行優良、熱心服務且努力向學者(能檢具相關文件證明者優先)。
   (2) 前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70分(含)以上者。
3. 獎助金額：每名新台幣5,000元。
4. 獎助名額：每學期2名。
5. 申請者須檢附下列文件：
   (1) 填具申請表並提供照片。
   (2) 學期成績證明書。
   (3) 個人自傳(如個人/家庭簡述、申請動機、各項表現等)。
6. 申請獎學金合格人數由淡江大學企管系張雍昇教授，經面談、評估申請人之綜整各項表
   現條件後決定。
7. 該獎學金依當年募款金額，酌予調整獎助金額與名額。

弘文美德獎學金
設立宗旨：為鼓勵淡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勤奮向學、經濟不利，或為系上貢獻己力爭取榮譽之學生，期許未來能有更卓越表現，進而回饋母系、學校及社會，特設置「弘文美德獎學金」。
2. 申請資格條件： 
   (1) 經濟不利、品行優良、熱心服務且努力向學者(能檢具相關文件證明者優先)。
   (2) 前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70分(含)以上者。
3. 獎助金額：每名新台幣5,000元。
4. 獎助名額：每學期2名。
5. 申請者須檢附下列文件：
   (1) 填具申請表並提供照片。
   (2) 學期成績證明書。
   (3) 個人自傳(如個人/家庭簡述、申請動機、各項表現等)。
6. 申請獎學金合格人數由淡江大學企管系張雍昇教授，經面談、評估申請人之綜整各項表現條件後決定。
7. 該獎學金依當年募款金額，酌予調整獎助金額與名額。



江楠新智獎學金
1. 設立宗旨：為鼓勵淡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勤奮向學、經濟不利，或為系上貢獻己力爭取榮譽之學生，期許未來能有更卓越表現，進而回饋母系、學校及社會，特設置「江楠新智獎學金」。
2. 申請資格條件： 
   (1) 經濟不利、品行優良、熱心服務且努力向學者(能檢具相關文件證明者優先)。
   (2) 前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70分(含)以上者。
3. 獎助金額：每名新台幣5,000元。
4. 獎助名額：每學期2名。
5. 申請者須檢附下列文件：
   (1) 填具申請表並提供照片。
   (2) 學期成績證明書。
   (3) 個人自傳(如個人/家庭簡述、申請動機、各項表現等)。
6. 申請獎學金合格人數由淡江大學企管系張雍昇教授，經面談、評估申請人之綜整各項表現條件後決定。
7. 該獎學金依當年募款金額，酌予調整獎助金額與名額。

杏壇美秀獎學金
1. 設立宗旨：為鼓勵淡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勤奮向學、經濟不利，或為系上貢獻己力爭取榮譽之學生，期許未來能有更卓越表現，進而回饋母系、學校及社會，特設置「杏壇美秀獎學金」。
2. 申請資格條件： 
   (1) 經濟不利、品行優良、熱心服務且努力向學者(能檢具相關文件證明者優先)。
   (2) 前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70分(含)以上者。
3. 獎助金額：每名新台幣5,000元。
4. 獎助名額：每學期2名。
5. 申請者須檢附下列文件：
   (1) 填具申請表並提供照片。
   (2) 學期成績證明書。
   (3) 個人自傳(如個人/家庭簡述、申請動機、各項表現等)。
6. 申請獎學金合格人數由淡江大學企管系張雍昇教授，經面談、評估申請人之綜整各項表現條件後決定。
7. 該獎學金依當年募款金額，酌予調整獎助金額與名額。



巨唐公司勤學獎學金
1.設立宗旨：為獎勵本系學業勤奮、服務熱忱、表現優良之學生，並感謝巨唐企業有限公司對淡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的支持與贊助，特設立「巨唐公司勤學獎學金」，以培養學生成為兼具專業知識與社會責任之企業管理人才。
2.獎學金金額：每名新台幣 5,000 元整。
3.獎學金名額：每學期2名。
4.申請資格條件：
(1) 為淡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大學部在學學生。
(2) 家境清寒、品行優良、熱心服務且努力學習者(能檢具相關證明文件者優先)。
(3) 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 85 分(含)以上，操行成績達 85 分(含)以上。
(4) 於同一學期內不得同時領取本系其他類型之獎學金。
5.申請應繳文件：
(1) 申請表乙份(含個人自傳、勤學事蹟、特殊才藝或獲獎紀錄等)。
(2)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單乙份。
(3) 相關證明文件影本(如清寒證明、服務證明等)。
6.申請獎學金合格人數總額超過規定名額時，依申請人學業成績高低決定優先順序；若學業成績相同，再以操行成績高者優先；若學業與操行成績均相同，則由系主任綜合考量其勤學事蹟與服務表現後決定之。

	1. 申請書請於公告網頁下載；獎學金採線上申請。
2. 申請日期：115/03/31(星期二)至115/04/16(星期四)15：00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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